
证券代码：300602 证券简称：飞荣达 公告编号：2026-002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 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飞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峥女士、马军先生、宁波

飞驰荣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飞

荣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飞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峥女士、宁波飞驰荣达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驰投资”）按照之前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减持而导致的变动。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飞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黄

峥女士、马军先生与飞驰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290,931,699 股变动为

284,803,099 股，持有股份比例由 50.0000%变动为 48.9467%（以公司总股本

58,186.3431万股为基数，下同），权益变动触及 1%的整数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飞

先生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158,212股，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 0.1991%；其一致行动人黄峥女士计划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5,818,63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0000%；其一致行动人



飞驰投资计划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727,586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1562%。上述股东减持计划于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

易日之后的 3个月内进行（自 2025年 11月 6日至 2026年 2月 5日）。

2025年 11月 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飞驰投资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7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028,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767%。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 51.0839%变动为 50.9071%，权益变动触

及 1%的整数倍。

2025年 12月 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触及 5%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2），飞驰投资于 2025 年 12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2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

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5,278,32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9071%。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变动至

50.0000%，权益变动触及 5%的整数倍。

2026年 1月 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实施完毕

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马飞先生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158,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990%，马飞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减

持计划实施进展暨权益变动触及1%的告知函》，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50.0000%变动为48.9467%，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马飞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黄峥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宁波飞驰荣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榭街道滨海南路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1月16日

权益变动过程

（1）马飞先生于2025年12月30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58,000股。

（2）黄峥女士于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16日期间，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599,700股。

（3）飞驰投资于2025年12月26日至2025年12月29日期间，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70,900股。

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

性公告》。

自2025年12月23日至2026年1月16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

飞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黄峥女士、飞驰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6,128,6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0533%，导致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马飞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290,931,699
股变动为284,803,099股，持有股份比例由50.0000%变动为48.9467%，权

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上述股东减持事项是按照已披露的计划进行，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股票简称 飞荣达 股票代码 300602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

是 否□

注：信息披露义务人黄峥、飞驰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

致行动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减持变动股数（股） 减持变动比例（%）

A股 6,128,600 1.0533

合 计 6,128,600 1.053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马

飞

合计持有股份 233,641,313 40.1540 232,483,313 39.955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410,328 10.0385 58,120,828 9.988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75,230,985 30.1155 174,362,485 29.9662

黄

峥

合计持有股份 42,987,729 7.3879 38,388,029 6.597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2,987,729 7.3879 38,388,029 6.597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 0 --

马

军

合计持有股份 13,881,693 2.3857 13,881,693 2.385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91,370 0.5141 3,470,423 0.59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890,323 1.8716 10,411,270 1.7893

飞

驰

投

资

合计持有股份 420,964 0.0723 50,064 0.00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20,964 0.0723 50,064 0.008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 0 --

合

计

合计持有股份 290,931,699 50.0000 284,803,099 48.94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4,810,391 18.0129 100,029,344 17.191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6,121,308 31.9871 184,773,755 31.7555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10月1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 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

4.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1、上述表格中比例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2、权益变动前后“无限售条件股数”和“有限售条件股数量”存在差异系因跨期影响，是根据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高管持股及锁定股数明细表》确认的数据。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按照减持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马飞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黄峥女士、飞驰投

资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所持公司股份权益变动情况，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暨权益变动触及 1%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高管持股及锁

定股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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